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6月 4日 上午 10時 10分 

貳、地點: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 

叁、主持人:王校長瑩瑋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針對上一次校務會議部份與會代表建議研提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乙案， 

             於本次會議中提出報告，說明相關規畫及治校理念(如附件資料)。 

陸、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提  請確認。 

決議:確認。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陳教務長甦彰 

（一）辦理本校103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作業，業經招生委員

會審議最低錄取標準，102年5月27日公告各系所正、備取名單，本次招生共

錄取碩士班一般生19名、在職生2名及碩士在職專班23名，第一梯次正取生

報到至6月9日截止 

（二）辦理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申請作業，惠請與會委員轉

知日四技大三同學踴躍申請。申請資格為大學部前三學年學業總成績達全班

前40%者，可於103年7月15日起至7月31日止，檢附「申請單」及「歷年成績

表」（含排名）向相關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 

（三）辦理本校103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研議擬依教育部公告標準調

幅以調漲2.06%為目標。 

（四）本校104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考試作業籌備工作，有關各所考試科目、招

生名額、分組招生等相關事宜，建請各所先行研擬規劃內容，以利後續招生

簡章彙編作業等事宜。 

（五）「103學年度四技技優甄審入學」第二階段書面審查作業，於5/22日開始作

業，各系審查成績請於6月9日前送至註冊組辦理成績計算及登錄，依總會規

定於6月17日寄發考生甄審成績單，預定6月18日召開招生委員會議審議最低

錄取分數，6月20日上午10時公告正備取名單，6月24日-6月26日考生上網選

填志願序，7月2日上午10時統一放榜，7月14日截止報到。 

（六）「103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書面審查作業，於6/3日開始作業，請各系

於6月19日完成書面資料審查，並遞送成績至註冊組辦理成績計算及登錄，



預定6月25日召開招生委員會議審議最低錄取標準，並於7月1日寄送甄選成

績單，7月3日上午10時公告正備取名單，7月3日-7月7日考生上網選填志願

序，7月10日上午10時統一放榜，7月16日截止報到。 

（七）103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作業已於103年5月16日下午17時全部結束，核

定招生名額61名，實際報到17名。 

（八）103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本校核定招生名額為32名，實際

報到13名。 

（九）103學年度身心障礙本校核定招生名額為資訊管理系2名，分發1名，實際報

到1名。 

（十）本校103學年度僑生聯合招生，第一階段分發本校15名馬來西亞籍僑生，已

於4月15日寄發錄取通知單。 

   (十一) 於5/22日召開103學年度外國生招生委員會議，審議外國生錄取名額，報名 

          人數總計11名，計有大學部3名、碩士班8名，錄取人數為碩士班觀休所2名， 

          另碩士班觀休所1名與大學部海運系2名學生必須於5月30日前完成補件後 

          才錄取。 

   (十二) 103學年度陸生日四技招生核定名額6名，核定系所計有行銷與物流管理 

          系、航運管理系、電信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應用外語系、資訊工程系。 

   (十三) 103學年度第1學期轉學考本校照例參加高屏澎區聯合招收大學部暨附設專 

          科部轉學生招生委員會。 

   (十四) 為免延宕畢業生畢業證書製發，請各系及通識中心轉知大學部畢業班（日 

          四技及進四技，不含進二專）授課老師務必於6月23日前繳交學期成績遞送 

          單及完成傳送，以利畢業學分審查及發放畢業證書；畢業證書領取時間自6 

          月27日起領取。 

   (十五) 103學年度第1學期金門大學至本校交換生計有5名學生，申請交換學系為本 

          校觀休系4名，餐旅系1名。 

   (十六) 辦理98級、99級學生畢業學分審查事宜。 

   (十七) 本（102-2）學期期末考成績線上登錄至103年7月8日截止。 

   (十八) 於103年4月27日起至103年5月16日止（第10-12週）受理學生期中停修課程 

          申請，日間部計189名學生辦理停修課程211筆。 

   (十九) 調查並公告102學年度暑期開設科目，日間部及進修部預計各開設一班。於 

          103年6月4日至6月20日繳費及選課，訂於103年7月6日至103年8月16日上課 

         （共6週）。 



   (二十) 彙整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103學年度第1學期開、排課資料，預計於6月中 

          旬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中，請各系所逕行上校務行政系統查詢相關開課資 

          訊。 

 (二十一) 於103年5月21日召開本校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審 

          議各系、所課程規劃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等相關事宜。 

 (二十二) 103學年度第1學期初選選課作業訂於103年8月4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至 

          103年8月8日（星期五）24時止辦理，請各系所配合公告予學生週知。 

 (二十三) 教務處各項調查，請系所及班級於截止時間完成，以利業務推動。 

 (二十四) 102學年度第2學期期末考請各位任課教師於考試週（103/6/23~103/6/27） 

          隨堂考試，若有提前或延後考試，或未安排考試，則考試週仍需正常上課。 

 (二十五) 103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概要曁課程計畫表教師請益時間之登錄請於103年7 

          月28日即學生初選選課前1週填寫完竣。 

 (二十六) 課程大綱及所需書目依規定教師於每學期初選選課前ㄧ週至校務行政系統 

          完成填寫，本組已於課綱內教科書部份提醒教師於學期初或課堂中告知學 

          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二十七) 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期中成績低落（期中成績學科二分之一以上（含） 

          不及格）人數總計45人，開放同學線上填寫期中成績低落問卷調查已完成， 

          成績單已另函通知學生家長。 

 (二十八) 有關教師差勤整合調代補課登錄作業本處於上學期已辦理多場教育訓練如 

          仍有不清楚，可在作業區下載操作手冊。若各教師還有不瞭解或操作問題 

          也可電洽課務組。登錄時代課部份，代課教師不可填本人，應指定代課教 

          師；如為補課，請務必登錄補課日期，若未登錄本處將會駁回，敬請轉知 

          各教師配合辦理。 

 (二十九) 本校103年度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訂於103年7月7日至11日， 

          以及7月14日至18日，分兩梯次預計開設「認識與探索海洋環境」、「澎湖 

          世界遺產」、「海洋運動與生態體驗」、「自然能源應用」、「服務學習」、 

         「食品科技與安全」共有6門課、11班別課程。活動報名延長至103年5月30 

          日午夜12時止，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為 

          http://summer.npu.edu.tw/， 歡迎全國各大專校院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惠請與會委員廣為宣傳。 

   (三十) 本校榮獲教育部103-104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案，補助課程為小型風力 

          機系統與國際認證（電機系吳文欽老師），計畫期程為103年5月9日起至104 

http://summer.npu.edu.tw/


          年4月30日止。 

 (三十一) 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補助「教師成長團體」於日前公告申請事宜，請有 

          興趣之教師於103年6月6日前填具「申請表」及「經費預算表」向教務處教 

          學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三十二)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改進教學獎勵」遴選作業，自103學年度起，參 

          與遴選教師除原申請條件外，另須完成至少一門一級教學品保課程（如附 

          件1），惠請有意參與遴選之專任教師提早準備，以利遴選申請作業。 

 (三十三) 本校「103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有關103學年度第1學期業界專家 

          聘任及課程審查，惠請各學院協助於規劃時程內完成院教評（6月11日前） 

          審查，以利後續校級審查作業及計畫執行。 

 (三十四) 辦理102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課程執行成效問卷作業。 

 (三十五) 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103年4月24日辦理「EverCam軟體教育訓練（上下午 

          場）」、5月2日辦理「翻轉教室之學習活動設計與帶領之經驗分享」，以 

          及5月22日辦理「教學原理與藝術」等活動，感謝師生踴躍參加，各場次活 

          動圓滿順利。 

 (三十六) 本處教學資源中心於103年4月28日辦理103年度南資中心區域教卓計畫：傳 

          承攜手精進計畫第一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 

附件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一級教學品保課程」歷程檔案檢核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所屬 

單位 
 

教師 

姓名 
 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 

課程 

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 

學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檔案資料 教師檢核 課務組覆核 

課程目標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課程大綱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課程課表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學生選課名單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歷程概述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學習成效分析 

每次作業及考試(小考、期中考及期末考)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課程教學評量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 教務處承辦人 課務組組長 教務長 

     

二、劉學務長冠汝 

（一） 學生宿舍： 

1、103級學生宿舍幹部甄選活動已於 3月 9日起辦理各項甄選事宜，5月 19

日已公布錄取名單並開始辦理新舊任幹部交接事宜。 

2、本學期學生宿舍活動如下： 

（1） 攝影比賽-「攝錄藝宿家」（3/1~3/30）。 

（2） 幹部甄選-「甄的就宿你」，甄選活動包含三階段之書面審查、面試、

實習與職前幹部訓練，及交接事宜。(3/9-6/7)。 

（3） 樓層交流-「宿誰來我家」(5/3)。 

（4） 趣味競賽-「競宿」（5/24）。 

（5） 母親節感恩活動-「宿真心．訴真情」（5月份）。 

（6） 期末集點摸獎活動-「誰宿幸運兒」（6月份）。 

3、學生宿舍自 2月 24日起至 5月 14日止，夜間送診 3位，外宿統計 460人

次，並進行各項親師聯繫事宜。 

（二） 交通安全宣導/學雜費減免/逃生演練： 

1、本學期迄今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人數共計 27 件 36 人次(統計

表如附表一)，本組除於每月份製作交通安全宣導單寄發各系協助宣導

及轉知同學外，另將持續加強宣導各項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2、本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已於 4 月 30 日假學生活動中心會議

室召開完畢，會議紀錄亦已陳核並會請相關處室協助辦理各提案工作事

項。 

3、為提升學生道路行車安全並降低意外事件肇生率，已於 5月 7日邀請監理

站到校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4、本學期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辦已截止，申請人數計 286員，申請金額合計新

台幣 429萬 2782元整；103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第一階

段審查作業期間為 5月 5日起至年 6月 30日止。 

5、本學期學生防災逃生演練已於 4月 9日實施完畢。 

6、103年大專校院防災工作績效評核自評表將於 6月 30日前報部審查，請相

關單位於 5月 31日前將自評表回擲生輔組彙辦。 

（三） 提供校外賃居學生交流平台，以解決學生租賃及生活相關問題，並宣導賃

居安全注意事項，於學校首頁「學生校外租賃網」提供相關校外消防安全

驗證合格賃居處、所資料，俾利學生參考、運用；另本學年度校外租賃訪

視資料亦持續建檔中，俾利協助辦理賃居相關事宜。 

（四） 本校 103年新生入學說明暨歡迎會，訂於 8月 15～17日(五、六、日)假北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集賢廳)、中(國立台中文華高中禮堂)、南(九福大

飯店宴會廳)三區召開。 

（五） 本學期在學役男緩徵申報作業已依規定如期辦理完竣；另教育部函轉應屆

畢業役男可提前申請於 6月下旬入伍，業已公告於本校網頁，供應屆畢業

生查閱辦理程序及時程。 

（六） 請各系如期（6月 6日前）將學生操行初評表會送學務處，俾便辦理學生成

績核計及畢業生獎項製作。 

（七） 2014第六屆澎湖家具珠寶資訊展，已於 4月 2-9日於體育館二樓舉辦，此

次收入金額 30萬元，感謝校內各單位配合。 

（八） 本組為確實落實教育部水域安全宣導及自救救生等概念，將預訂於 9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第三、四節課，於本校海科館國際會議廳舉辦水域安全宣

導課，已請各系派三至四位同學前來參與，以便日後當該班級種子教練。 

（九） 102學期校慶週及全校運動會於 5月 12-18日辦理完畢，感謝校內各單位配

合。 

（十） 國民運中心整合計畫進度報告: 

1、 營運管理計劃初稿已於 5/16上呈學務長審閱。其中就硬體整改建的部分

有條列出項目供討論並待決議。 

2、 體育署方面：劉組長有來電告知已經將先前提出之計劃構想書向上提出申

請。但是因為澎湖縣政府積極爭取全額補助新建體育館（國民運動中心）

所以可能會壓縮到經費的分配。 



3、 目前正向體育署運動設施組爭取校園運動中心之規劃費用。 

（十一） 10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健康自主、活力生命』-長程篇系列

活動，4-5月份辦理成果： 

日期 活動主題 成果 

4/7-5/20 
反菸創意短片徵選

及票選 

共15組作品報名徵選，5/20截止票選，由評審及

網路票選出前五名 

3/10-5/23 
「103一定ㄙㄢˋ」

減重活動 

共計219位教職員工生參加活動，預計5/24結算

成果 

4/9 
新生體檢複檢及教

職員工篩檢 
新生共30名參加複檢，教職員工87人參加體檢 

4/23 
導師知能研習-性教

育研習(兩性關係) 
共49位導師及8位同學共57人參加 

4/26-4/27 16小時急救員訓練 
6位教職員工、43位同學共49人參加，1位職員、

37位同學共38人通過急救員證照 

4/26 四小時CPR+AED訓練 共13人報名參加，13人均通過訓練 

5/14 傳染病防治講座 共60位同學參加，37位職員參加 

5/14 皮膚保健-面子問題 共50位同學，39位職員參加 

5/16-5/19 捐血周活動 摸彩活動(活動延長至6/1) 

5/17 
健康路跑暨反菸反

愛滋宣導 
共531位教職員工生參加 

5/20 
紅絲帶基金會-愛滋

病防治宣導 
共40位同學參加 

（十二） 獲「103年教育部校園菸害防制暨推動百大無菸校園計畫核定學校」，補

助金額 2萬元，將推動無菸校園等相關活動及宣傳。 

（十三） 本中心於心理諮商師到職前商請衛生福利部心理師支援本校心理諮商工

作，發文流程會辦中。 

（十四） 本學期義務輔導老師計 28位，按月至身心健康中心值班並支援學生輔導

工作。 

（十五） 「生涯興趣量表線上施測」持續辦理推廣中，藉由量表幫助學生瞭解自

己的生涯興趣，找到適合的生涯發展方向。 

（十六） 身心健康中心（學輔）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已辦理「僑生及外籍生期初團

體輔導活動」（103.3/20）、「生涯規劃專題演講」（103.4/16）、「導

師暨義輔老師輔導知能研習－焦點解決輔導策略」於實驗大樓演講廳辦

理，主講者為社團法人台灣愛克曼兒童及青少年體驗學習協會徐仲欣理

事長（103.4.23）。 

（十七） 103年 5月 28日（週三）辦理日夜間部兩場次「I Love美好人生提案」



性別教育專題演講：第 1場上午 10:10~12:00（日間部）於教學大樓 210

階梯教室，主講師為實踐大學黃秋華老師（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第 2場晚上 6:30~8:00（進修部）於實驗大樓演講廳，主講師為樹德科

技大學戴秉珊老師（教育部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十八） 資源教室申請「103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經費 65萬 6,308元整，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十九）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教室身障學生人數共 20人，有關減免學雜費與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依時限通知申請，另身障生工讀保障

時數持續服務中。 

（二十） 資源教室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已辦理「期初團體活動」（103.2/28）、

「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會議」共 3場（103.3/18、3/25與 4/8）、「輔

導身心障礙職場與就業知能專題演講」（103.5/13）。尚有「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103. 6/24）、「期末與送舊團體活動」、「轉銜會議」

等活動預定辦理。 

（二十一） 本校青年志工及服務教育學生支援全縣幼兒體能趣味競賽及全縣身障

趣味競賽服務。 

（二十二） 本校青年志工及服務教育學生支援經濟部能源局辦理低碳鐵馬行宣導

活動服務。 

（二十三） 本校青年志工隊及服務教育同學參加本校與高澎志工中心共同辦理之

環保淨灘活動。 

（二十四） 協助羅浮童軍社申請 103年暑假教育優先區計畫。 

（二十五） 5月 10-11日協助學生會辦理「鬼屋」活動。 

（二十六） 5月 14日辦理本校 102學年校慶晚會活動。 

（二十七） 5月 17日配合全校健康路跑與衛生局及馬公市公所共同辦理菸害防制

宣導及資源回收垃圾分類宣導等活動。 

（二十八） 5月 18日配合本校 102學年全校運動會辦理校慶園遊會，計有校外贊

助攤位 43個及校內學生社團 4個，共 47個攤位。 

 

 

 



附表一 

102學年第二學期學生交通事故統計表(統計時間至 103年 5/14) 

學  院 系  別 A1類 A2類 合計 

人
文
暨
管
理
學
院 

航運管理系  2 2 

資訊管理系  1 1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  2 2 

海
洋
資
源
暨
工
程
學
院 

資訊工程系    

電信工程系  1 1 

水產養殖系  3 3 

電機工程系  2 2 

食品科學系  3 3 

觀
光
休
閒
學
院 

觀光休閒系  9 9 

餐旅管理系  3 3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1 1 

合計  27 27 

備   註 

Ａ１類：指有人死亡( 含超過廿四小時死亡者 )或重傷之

事故。 

Ａ２類：指一般人員受傷或財物損失之事故。 

三、總務長弘志 

（一） 依規定每年均需辦理之公有建築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作業，為避免干擾

教學本處預定於暑假期間委託合格勘檢單位人員辦理完畢，檢查中所發現

之缺失將立即維修改善，屆時敬請各單位配合。 

（二） 依本校私錶統計顯示， 於 103年 1～4月本校使用電量較 102年度同期成

長達均成長，敬請本校師生員工均能節約用電，務必隨手關閉不必要電源；

電燈能依實際需要做適當減量調整，恪遵冷氣機溫度設定不得低於 26℃之



規則，下班期間辦公室內不使用的事務機器請關機。 

（三） 據本校私錶統計今年度用水則較去年成長 3.6%，請保持節約用水，若發現

有漏水情形，立即通知總務處營繕組查修。 

（四） 經提計畫爭取本校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3年度「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

補助計畫」補助經費辦理體育館暨學生活動中心外遮陽及學生宿舍燈具汰

換經費，已發包施工，預定七月底完成。 

（五） 為增加空間使用率，並提昇本校租借場地辦理會展條件，本處奉指示辦理

海科大樓北棟四樓部份備用空間設置為研討室之工程已完工，於 5月 21日

驗收完畢。 

（六） 去年性平會指示於全校廁所內裝設緊急求救鈴案已於 5月 14日決標，近日

內開始設置。 

（七） 行政教學大樓屋頂板拆除整修及東側擴大校地基礎設施之整理兩案，目前

委託之建築師均正進行細部設計中。 

 

四、韓研發長子健 

(一) 本處己於 103年 5月 7日邀集校長、主秘、教務長、研發長及各學院、系所，

召開產業學院、實務增能及再造技優計畫執行研商會議，會中決議產業學院

計畫所執行之 20學分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採外加方式辦理；實務增能計

畫明（104）年度申請系所為資工、物流、食科及餐旅 4系；再造技優計畫

本（103）年度自籌款採虛配方式編列，明（104）年度申請 2案，申請系所

分別為航運、物流與海運共提一案，食科與養殖共提一案。 

(二) 本校再造技優計畫－「風光能源與智慧電網技優人才培育計畫」第一階段第

一年補助經費新臺幣 846萬已撥入，前揭計畫已由電機、電信及資工 3系開

始執行，並已編列資本門及經常門經費完成。 

(三) 依據「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實施要點」第 9點(如

附件一)有關成效考核及淘汰機制規定，請本(103)年度執行單位及明(104)

年度申請單位需於計畫書中訂定以下三項重要績效指標及管考機制: 

1、 每年安排參與校內實作實習課程學生比率逐年成長百分之十五。 

2、 參與獲補助計畫校內實作實習學生畢業後就業率達百分之七十。 

3、 獲補助計畫之相關衍生收益達計畫總補助經費百分之五。 



上開三項指標為本計畫重要績效指標，未達其中一項預期績效者，執行學校

應繳回教育部百分之二十資本門補助款，未達其中二項者繳回百分之三十

五，未達三項者至少需繳回百分之五十，並均列計學校行政缺失。 

(四) 103年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再造技優計畫第一階段核定名單一覽

表詳如附件二。 

(五)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03年度各項補助方案詳

如附件三。 

(六) 本處已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及嘉南藥理大學策略聯盟備忘錄寄至二校，俾利

完成簽署程序。 

(七) 本校與海軍一四六艦隊艦隊長胡將軍、馬支部指揮官唐上校己於 103年 4月

18日假本校簽訂策略聯盟，以提供官兵公餘進修、證照取得及退伍就業、就

業輔導管道，為國軍官兵開啟終身學習的橋樑。 

(八) 臺灣首府大學陳響亮校長己於 103年 4月 25日蒞臨本校簽署策略聯盟備忘

錄，希冀能藉由這次合作，能確實達到資源共享及教育推廣學術交流項目，

以創造雙贏契機。 

(九) 本處業於 103年 5月 1日檢送承辦澎湖縣政府「第十三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

術研討會」勞務委託案修正執行計畫書，並已發文至各大專校院及國家風景

管理處發佈徵稿相關訊息。 

(十) 本校將參加 2014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擬由王瑩瑋校長、陳甦彰教

務長及廖益弘組長參展；另本處協助報名參展、文宣品及文宣等事宜。 

(十一) 中國海洋大學邀請本校師生參加「2014 U&Sea海洋文化夏令營」，擬由黃

齊達老師帶隊前往，共計有六名學生參加。本處受理「台灣青年學生潮汕

文化體驗營活動」，報名截止，共計 14人報名參加。 

(十二) 本處已於 103年 4月 24日辦理遠東航空徵才活動， 第一次面試共參加學

生計 17人，通過的學生計 8人，因作業程序，第二次面談時間會稍往後

延，確切日期會再另外個別通知。 

(十三) 2014年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成果展已於 5月 1日圓滿落幕，感謝各位指導教

師、評審委員及參賽隊伍等參與。 

(十四) 本校謹訂 6月 6日上午 10點-12點半假學生活動中心一樓與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澎湖就業中心共同辦理校園徵才活動，歡迎各系推薦

適合廠商參與，並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十五) 本校參與 2014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專題製作競賽，共計 3件入圍(作品如

下)決賽，已於 5月 22-24日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參賽。 

系所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資訊管理系 你「攻」我「防」樂趣教材Fun鬆學 林松江 

資訊管理系 iABc:文化創意行動商務APP 吳如娟、陳至柔 

電機工程系 具ZigBee無線通訊與需量反應功能之智慧插座 辜德典 

(十六)本處於 5月 23日針對導師及學生辦理二場次 UCAN講座。 

(十七) 本處育成中心申請「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核定通過 3 案(個

案診斷 2案、專案輔導 1案；輔導廠商共計 12家)。 

(十八) 本處育成中心已於 4 月 25 日假本校育成中心會議室協助澎湖縣工業發展

投資策進會辦理「澎湖縣中小企業專題講座」。 

(十九) 本處育成中心已於 4月 28日假本校教學大樓 E210階梯教室辦理「食品產

業創意及創新商品開發」講座。 

(二十) 本處育成中心已於 5 月 29 日召開專利審查委員會，通過胡武誌教授提出

「植基於影像組件特徵之合成影像偽造偵測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之

申請案。 

 

附件一 

教育部訂定「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實施要

點」 
文 / 站務 18 

【台灣法律網】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2169,1484,&job_id=201697&art

icle_category_id=2289&article_id=119046 

教育部 令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5 日 

臺教技（二）字第 1020159227B 號 

訂定「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實施要點」 

部長 蔣偉寧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實施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技專校院改善教學環境，縮短教學實作設備與業界之

落差，鼓勵技專校院結合「系科調整」與教學「設備更新」，以培育具專業實作能力之技

術人才，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之人力需求，推動「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再造技優計畫」（以

下簡稱本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公、私立技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 

三、計畫重點： 

(一)本計畫以培育在地產業所需之專業技術人力為目標，由學校招收以畢業即就業為導向

之四技、二技、二專或五專（四年級、五年級）學生；大幅增加實作課程之比重，配合設

備之更新，以師徒個別輔導之傳授方式，加強學生實務能力及核心技術之訓練，以養成獨

立操作設備之能力。 

(二)學校為辦理本計畫，應調整系科，得採分組招生（課程）、學分學程、學位學程等方

式辦理。 

(三)課程安排，應維持每學期均有校內實作或校外實習課程。學生修習校內實作與校外實

習，每學年合計之平均學分數不得低於八學分，其中校內實作之平均學分數不得低於六學

分，且電腦軟體操作課程以外之其他實作課程平均學分數不得低於五學分。 

(四)每一實作學分對應每週實作時數應達二小時以上。校內現有實作課程一學分對應每週

實作時數達三小時以上者，該課程之學分數得以一點五倍加權計算平均學分數。特殊領域

之實作規定，由本部另定之。 

(五)計畫之規劃，應著重品質管控，學校應明定參加本計畫學生之學業與技能基本要求，

及各年度所應達到之具體能力指標與畢業前應取得之證照、檢定或其他同等之證明；必要

時，學校得以補救教學之方式協助學生達到入學標準或畢業門檻。計畫所培育學生之實作

能力及就業情形作為本計畫重要之績效指標。 

(六)學校得與產業公會或企業簽署契約共同合作辦理本計畫，契約內容得包括設備、師資

之支援與學生長期或短期實習等項目。由公會或企業捐贈學校教學設備者，得由本計畫經

費支應搬遷及安置等相關費用。 

(七)學校得申請補助經常門經費辦理「區域技優教學專案」，透過本計畫設備、學校人力

資源與在地高級中等學校與國中形成縱向連結。專案開辦短期技術課程或體驗營隊，以協

助在地學生專業探索及生涯發展；並與鄰近技專校院形成橫向連結，相互合作資源共享。 

(八)計畫補助經費之申請，資本門經費編列以購置耐用性佳（除電子設備為六年以上外，

其餘設備最低報廢年限為十年以上）之教學設備為主；經常門經費編列最高為計畫補助經

費百分之三十，得支用於執行計畫所需之設備維護費、材料費、安裝費、雜支、行政業務



費等項目為原則；電腦相關軟、硬體費用支出最高為計畫補助經費百分之十。學校自籌經

費比率不得低於計畫補助經費百分之十。 

(九)學校執行計畫之相關衍生收益（包括企業捐助教學設備之經費、企業提供產學合作經

費、學校智慧財產衍生運用收益等），自計畫執行日起，每年不得低於計畫總補助經費百

分之五。 

(十)學校購置資本門設備後，利用上課時間之差異安排，使非本計畫重點培育之學生亦得

共享資源，以期本計畫補助經費發揮最大之擴散效益。 

四、辦理期間： 

於一百零三年至一百零六年依產業別分下列三階段辦理： 

(一)第一階段：製造業與重點產業技術人力缺乏相關系科。 

(二)第二階段：醫護、農業、海事與水產技術人力缺乏相關系科。 

(三)第三階段：其他產業技術人力缺乏相關系科。 

五、辦理方式： 

(一)學校得選擇辦理形式、規模與執行單位，撰寫申辦計畫書，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指定

之期限內提出申請。 

(二)學校得整合不同院、系合作提出申請，計畫之申請與執行單位得為院、系、科或校內

之常設單位。 

(三)各年度計畫補助金額之上限，依年度預算經費另定之。 

(四)每校任一階段以申請二件為原則，每校三階段合計以補助三件為原則。 

六、計畫書內容： 

計畫書之撰寫內容及格式，另定之。各階段計畫書格式將配合相關產業特性微幅調整。 

七、計畫審核： 

(一)審查作業： 

１、本部為辦理各校申辦計畫之審查，得組成審查小組，分初審、複審二階段進行審查；

各申辦計畫之審查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 

２、初審作業，由審查小組先就各校所提申辦計畫書及檢附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３、複審作業，由審查小組對初審有條件通過之計畫，召開簡報會議進行審查。 

４、學校應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計畫不通過： 

(１)未依審查意見修正。 

(２)未依期限完成修正。 

(二)審核標準： 

１、計畫目標及特色之適切性。 

２、計畫內容完整性及可行性。 

３、計畫內容之品質管控及自我改善機制之妥善性。 

４、計畫預期成效（包括技優學生培育成果與擴散影響）、永續經營及維護策略規劃之合

宜性。 

５、獲得產（企）業捐贈設備、或自償率較高、或具研發成果商品化者優先補助。 

八、經費核撥： 

依年度預算核定各校補助額度後，辦理經費核撥事宜；獲補助學校，應依計畫執行專款專

用。 

九、成效考核及淘汰機制： 

(一)學校應於計畫書中自訂分年達成之質化及量化績效指標，及達成目標之管考機制，並

將下列指標納入執行： 

１、每年安排參與校內實作實習課程學生比率逐年成長百分之十五。 

２、參與獲補助計畫校內實作實習學生畢業後就業率達百分之七十。 

３、獲補助計畫之相關衍生收益達計畫總補助經費百分之五。 

４、協助企業申請政府部門產學合作計畫每年至少三件。 

５、協助合作企業代訓員工人次逐年提升百分之五。 

６、學校與特定產業產學合作件數與金額成長百分之三。 

７、學校研發特定應用技術移轉金額成長百分之四點五（每年平均成長百分之一點五）。 



(二)前款第一目至第三目指標為本計畫重要績效指標，未達其中一項預期績效者，執行學

校應繳回本部百分之二十資本門補助款，未達其中二項者繳回百分之三十五，未達三項者

至少需繳回百分之五十，並均列計學校行政缺失。第四目至第七目指標依獲補助計畫之特

性至少擇二項辦理；未達成指標者，納入年終執行成效考核。 

(三)區域技優教學專案，每年應開辦國中小及高中職短期技術課程數或體驗營隊至少三場

次。 

(四)學校獲得年度補助款後，應在執行期限內完成設備更新及招生，並進行人才培育。 

(五)學校應積極督導執行單位依計畫培育學生，本部將持續查核計畫之執行成效（包括實

地訪視）。對辦理成效不彰之學校，本部得取消學校後續年度計畫申請資格，或廢止原核

定補助處分之全部或部分。 

(六)本計畫之執行為多年期，其補助經費逐年核定。學校對次年擬續辦之計畫，應將續辦

計畫書合併前一年度之執行成果報告（包括績效指標），於本部規定之期程內提出申請，

由本部依第七點規定辦理審查作業。 

(七)學校就期程結束或不續辦之計畫，應於執行期限結束後二個月內，將歷年之計畫成果

（包括績效指標）合併整理後報本部備查。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補助款經費之支用，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與相關規定辦理。 

(二)計畫如有調整之需要，學校應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報本部同意後，始得變更。 

十一、作業流程： 

本部於年度預算分配額度確定後，適時公布當年度計畫申請、查核時間及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教育部 

 

 

 

 

 

 

 

 

 



 
附件二           技專校院設備更新-再造技優計畫第一階段核定名單一覽表 

編號 學校名稱 再造技優第1階段核定學校計畫名稱 103-106核定補助款
(單位:元)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電子產業先進技術與基礎設備更新及人才培育計畫 22,187,500 

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密機械設備更新與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3,740,000 

3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一般／電動／軌道車輛專業技術人才整合培育計畫 25,000,000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ICT軟硬體專業技術人才整合培育計畫 24,125,000 

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控技術、電子技術及資通訊技術技優學分學程計畫 25,000,000 

6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具機實務技術與冷卻節能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智慧生產自動化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產品設計與製造實務能力提升計畫 20,135,000 

9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雲端智慧生活軟機電整合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0,927,500 

1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科技與嵌入式系統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5,000,000 

1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實務能力精進技優人才再造計畫 24,125,000 

1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智慧電子與通訊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5,000,000 

13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精密製造實務人才再造技優計畫 25,000,000 

14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電資領域技職教育再造暨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387,500 

1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機密機械與模具產業之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整車開發設計與實作特色學程 25,000,000 

1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精密多軸切削加工技術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18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動力機械科技優人材培育暨設備更新計畫 21,272,500 

19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工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2,060,000 

2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風光能源與智慧電網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8,805,000 

21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製造技優人才培育學程 23,250,000 

22 崑山科技大學 自動化電控技術技優人才培育學程 24,125,000 

23 景文科技大學 電性測試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5,992,500 

24 朝陽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資訊技術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25 朝陽科技大學 製造業設備工程師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26 華夏技術學院 培育設計製造技優人才職場接軌計畫 21,272,500 

27 華夏技術學院 訓練學生在綠色能源及智慧電子之技能與知識提昇並強健其就業能 15,992,500 

28 慈濟技術學院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3,364,500 

29 聖約翰科技大學 電動車製造與驅動技術 18,805,000 

30 萬能科技大學 光機電整合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3,687,500 

31 萬能科技大學 精密設計製造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3,687,500 

32 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資通訊前瞻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6,000,000 

33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製造業環保技術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5,000,000 

34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互動科技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35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精密製造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5,000,000 

3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4C(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trol and Consumer)技術應用學
位學 

23,740,000 

37 輔英科技大學 環安衛廠務工程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23,740,000 

38 遠東科技大學 電能轉換與控制產業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39 遠東科技大學 產業自動化機械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40 德霖技術學院 網路模組製造與建置人才培育計畫 23,687,500 

編號 學校名稱 再造技優第1階段核定學校計畫名稱 103-106核定補助款
(單位:元) 

41 德霖技術學院 精密模具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42 黎明技術學院 自動化機電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43 黎明技術學院 精密機械製造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44 樹德科技大學 車用電子產業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45 龍華科技大學 表面黏著技術製程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0,927,500 

46 龍華科技大學 五軸精密加工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8,460,000 

47 蘭陽技術學院 機電實務技術加值計畫 23,740,000 

48 健行科技大學 產業機構自動化暨量測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49 健行科技大學 精密加工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3,740,000 

50 高苑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51 高苑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與自動化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52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精密機械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53 修平科技大學 自動化產業電控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1,575,000 

54 建國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基礎技術學用落差精進計畫 24,125,000 

55 建國科技大學 嵌入式系統應用技術之實務人才培育計畫 23,740,000 

56 南臺科技大學 單晶片及嵌入式系統應用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5,000,000 

57 南臺科技大學 自動化應用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5,000,000 

58 南榮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與系統自動化控制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2,480,000 

59 南開科技大學 車輛修護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457,500 

60 南開科技大學 電機實務訓用合一精進計畫 23,424,000 

61 東南科技大學 綠能智慧生活科技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62 東南科技大學 「車輛維修技術及零組件製備」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3,740,000 

63 明新科技大學 積體電路佈局與測試及系統應用實務技能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0,927,500 

64 明新科技大學 智動化精密機械產業職能再造技優計畫 23,740,000 

65 明志科技大學 跨世代電力設備檢測維護工程產業奠基深耕計畫 25,000,000 

66 和春技術學院 工程材料實務及非破壞檢測人才培育產學訓合作計畫 21,272,500 

67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半導體測試暨廠務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68 育達科技大學 資訊系統及網路維運職能培訓計畫 18,875,000 

69 吳鳳科技大學 工具機產業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18,460,000 

70 吳鳳科技大學 製造業自動化人才培育計畫 21,272,500 

71 正修科技大學 高階多軸加工與量測技術計畫 22,625,000 

72 正修科技大學 配電、自動化與太陽能光電技優計畫 24,125,000 

73 弘光科技大學 工業檢測與產業自動化 15,992,500 

74 中臺科技大學 與產業實務連結之職業安全衛生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3,740,000 

75 中華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2,187,500 

76 中華科技大學 車載電子與資通訊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8,460,000 

77 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與製造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3,740,000 

78 大漢技術學院 以精密石材構件為基礎之機械技術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8,000,000 

79 大華科技大學 高科技園區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24,125,000 

80 大華科技大學 精密加工實作接軌技優人才培育計畫 18,460,000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03年度各項補助方案 
序

號 

補助方案

名稱 
補助方式及內容 申請截止日 備註 

1 
在地產業

認養補助 

1. 本活動預計補助精緻農

業、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觀光休閒、綠色能源、環

境生態、文化創意、雲端

運算、工程科技等九大專

業領域。 

2. 每年至多補助6案，每案至

多補助10萬元(上限)。 

3. 每案須完成之績效目標： 

(1) 辦理交流工作坊 3場

次。 

(2) 解決產業即時性問題，

提供即時性需求訪談達

10家。 

(3) 深入輔導達 4家。 

(4) 產學合作收入達 50萬

元。 

(5) 至少有 20名學生進行

實習/見習。 

4. 可申請費用別為經常門---

業務費(諮詢費、出席費、

印刷費、交通費、實驗器

材及材料費)。 

即日起至

103年10月

31日止 

 

2 

產學

family補

助 

1. 本活動預計補助精緻農

業、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觀光休閒、綠色能源、環境

生態、文化創意、雲端運

算、工程科技等九大專業領

域。 

2. 每校以申請1案為主，每案

至多補助3萬元(上限)。 

3. 每一申請案至少須結合3位

老師與5家廠商協同合作。 

 

即日起至

103年10月

31日止 

 



4. 每案須完成之績效目標： 

(1) 至少辦理交流工作坊 2

場次。 

(2) 至少簽訂產學合作計畫

1件。 

5. 可申請費用別為經常門---

業務費(諮詢費、出席費、

印刷費、交通費、實驗器材

及材料費)。 

3 

獎勵先期

產學合作

案補助 

1. 本活動預計補助精緻農

業、生物科技、醫療照護、

觀光休閒、綠色能源、環境

生態、文化創意、雲端運

算、工程科技等九大專業領

域之教師先期政府標案及

產學合作案。 

2. 本活動以當年度政府採購

標案投標日期、產學合作案

計畫執行起始日期為申請

期程，且每案只能申請乙

次，以及每位教師至多申請

二案、各領域召集學校至少

申請乙案跨校型產學合作

案。 

3. 成案(已簽訂合約書者)之產

學合作案金額 10萬元以下

每案補助 3,000元經常費、

達 10萬元以上每案補助

5,000元經常費；跨校型產

學合作案每案補助 7,000元

經常費。 

4. 欲進行政府採購相關標案

之投標者，得標者每案補助

5,000元經常費；未得標者

每案補助 2,000元經常費。 

5. 補助技術移轉案經費 10%

上限之經常費(最高補助以 

 

103年1月1

日至9月15

日止 

 



不超過 10萬元為主)。 

4 

辦理各項

產學合作

會議及 

展示活動

補助 

1. 各夥伴學校申請辦理研討

會、說明會、論壇、成果展

示會(須為九大領域之產學

合作活動)之協辦經費。 

2. 各校申請辦理各項會議，最

多以 2場次為限。 

3. 活動人數 50人以下，補助

協辦費用 3,000元；活動人

數 50(含)人以上，補助協辦

費用 5,000元。 

103年1月1

日至9月15

日止 

 

 

五、林館長永清 

（一） 103學年度上學期教科書介購通報已發送各系所，請系所彙整系上老師下 

學期授課教科書清單，並請於 6月 27日前彙整送交圖資館圖書資源組辦理

採購。 

（二） 本館圖書資源組於 6月 13日晚上 7時至 9時辦理第二屆圖資館音樂咖啡饗

宴（More Than Books）活動，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同仁踴躍蒞臨參加。 

（三） 本館圖書資源組於 4月 1日至 5月 31日舉辦「享閱讀春季借書大賽活動」，

活動圓滿完成。 

（四） 本館於 5月 5日(星期一)中午 12點於教學大樓茶米茶舉行午餐音樂時光活

動，活動圓滿完成。 

（五） 本館圖書資源組與澎科大愛書社於 5月 25日及 5月 31日至西嶼二崁圖書

館志工服務，活動圓滿完成。 

（六） udn數位閱讀網於 3月 24日至 6月 15日進行『udn借閱王．閱讀小確幸』

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至：圖資館首頁＞最新消息踴躍參加。 

（七） 「CBO 電子書帶你暢遊世界圖書館」有獎徵答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至：圖

資館首頁＞最新消息踴躍參加。 

（八） ACLS Humanities E-book ‧3,991冊電子書《美國學術團體協會‧人文社

會科學電子書》試用，歡迎全校師生至：圖資館首頁＞最新消息點閱使用。 

（九）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第三十八期電子報已公告於圖資館網頁，敬

請點閱。 



（十） 本館資訊服務組近期辦理 2場全校教職員同仁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課程： 

 第一場:5月 20日(二)上午 09:00~12:00 

    題目：資訊安全宣導  

    內容：1.社交工程新手法（APT） 

2.資安案例宣導 

3.個資法案例宣導 

 第二場：6月 11日(三)上午 09:00~12:00 

    題目：雲端應用，資安新挑戰 

    內容：1.行動裝置的雲端應用 

2.行動裝置的注意事項 

3.行動裝置的資安防護建議 

（十一） 碁峯資訊公司預定於 5月 28日假本校圖資大樓電腦教室辦理 2場免費

研習課程，研習主題分別為：「校園行動網站建置與維護」及「1小時

學會互動多媒體 App製作應用」，研習對象為各級學校相關領域教師或

資訊人員，活動圓滿完成。 

（十二） 103年本校 ISMS(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O27001:2013認證，於 3月 25日

辦理起始會議及擬定工作內容及時程，預計 8月完成稽核。 

（十三） 教育部 103年度學術機構分組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預計於

5~6 月期間無預警實施演練，請同仁小心因應，切勿開啟來源不明或與

您職務無關之電子郵件；有關郵件社交工程，資訊組於 4月 9日至 4月

23 日已先行辦理校內同仁演練測試，受測人數 235 人，總發信量 1880

封，測試結果： 

 開啟社交工程郵件 117次，開啟率為 6.22% 

 社交工程郵件中超連結點擊次數 21次，點擊率為 1.12% 

（十四） 藝文中心於 4月 16日起至 5月 31日止展出「花漾‧女人」蔡梅芳 2014

彩墨創作個展，活動圓滿成功。 

（十五） 藝文中心於 6月 9日起至 7月 31日止展出「2014年休閒攝影成果展─

我心目中的澎湖灣」，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同仁踴躍蒞臨參觀指教。 

 

六、曾主任建璋  

(一) 103 年進修部四技單獨招收高中應屆畢業生簡章與海報已於 5 月 2 日掛本校

網站，5月 8日 並已發文至馬公高中、縣府與 1市 5鄉公所協請周知。 



(二) 依本(103)年 3 月 20 日本部四技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修正通過及本(103)

年 5月 15日本校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在案，本校進修部四技招生委員會組織

要點修正核定實施。 

(三) 本(103)年 4 月 21-25 日考試週期間已完成學生辦理請假事宜。 

(四) 已於 5月中下旬完成隨低班附讀調查給進修部各系助理、畢業班第三次畢業

審查並轉上網與辦理完成學生期中停修等事宜。 

(五) 本(103)年 5月 20日完成 102年學度第 2學期進修部學生繳、退學分費款項

作業。 

(六) 本校 103年度四技進修部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單獨招生規定與四技進修部招

生規定已分別報部，於本(103)年 5月 9日分獲教育部准予核定，刻正辦理兩

案招生事宜。 

(七) 進修部暑期開班共計開課進二專養殖科「營養飼料學」一門，目前開放學生

選課中。 

(八) 5月 30日完成教育部委託召生策進總會調查 100-102年報名進修部學生報告

資格符合高職畢業滿 5年以上調查資料。 

(九) 因應研提南區職訓勞工在職進修計畫，於本（103）年度申請 TTQS訓練機構

版之輔導及訓練品質評核，業已於 5月 5日及 5月 19日完成二次輔導作業，

預定於 6月 9日及 6月 23日進行第三次及第四次輔導，與安排最後訓練品質

評核（訪視及簡報）。 

(十) 103年度上半年度職訓局勞工在職進修計畫（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訓練

人數 

訓練

時數 

開班時間 收入 備註 

宴會點心製作班第二

期 

陳立真 39 44 103/03/06-05/29 249,600 103.5.29

結訓 

中餐烹調基礎實務班 吳烈慶 27 40 103/03/04-05/06 136,350 103.5.6

結訓 

點心咖啡餐旅服務訓

練班 

吳  菊 25 40 103/03/11-05/20 147,500 103.5.20

結訓 

旅遊英語會話班 王月秋 20 20 103/03/19-05/21 0 停辦 

總收入 533,450  

※【103 年度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勞工在職進修計畫】班別，於本(103)

年 5月 31日由南區勞動部發展署公告審核通過之班別。 

(十一) 103年度上半年度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訓練

人數 

訓練

時數 

開班時間 收入 備註 

導引養生功保健推 謝永福. 39 22 103/03/29- 9,750 辦訓中 



廣班第六期 蕭明芳 103/06/08 

瑜珈術推廣班第十

七期 

魏吳錫娟 28 24 103/03/25-

103/06/17 

26,600 辦訓中 

進階日語暨日本語

能力試驗(N4)輔導

班 

曾建璋（水產養

殖系副教授） 

20 30 
103/03/06-

103/05/22 

44,000 103.5.2

9結訓 

基礎日語會話推廣

班 

陳雅婷（澎管處

解說員） 

23 30 103/03/04-

103/05/06 

52,900 103.5.1

3結訓 

國際咖啡師資格認

證班 

劉德禮、張文婷

（CITY&GUILDS

國際咖啡調配

訓練師與合格

考官）、趙惠玉

（觀光休閒系

副教授） 

14 48 

103/05/30-

103/06/15 

142,800 103.5.3

0開訓 

顧客服務管理師國

際證照班第一期 

趙惠玉（觀光休

閒系副教授）、

王雯宗（觀光休

閒系專技助理

教授） 

66 12 

103/05/10-

103/05/11 

83,400 103.5.1

1結訓 

顧客服務管理師國

際證照班第一期 

趙惠玉（觀光休

閒系副教授）、

白如玲（觀光休

閒系助理教授） 

47 12 
103/05/12-

103/05/13 

103/05/20 

56,700 103.5.2

0結訓 

103 榮民(眷)進修

訓練「烘焙食品丙級

證照班」 

陳立真（餐旅管

理系助理教授） 

30 72 
103/05/09-

103/06/27 

196,000 辦訓中 

總收入 612,150  

※另針對協助馬支部辦理自辦進修教育非學分課程—勞工安全相關課程，於本

年 5月 27日洽詢縣府社會局勞工課陳先生有關開辦勞安課程之提報相關事

宜，於 5月 29日與馬支部林工管官連繫，詳加確認開辦課程及時間，另預

計 6月將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含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

班）之鄭世岳系主任有關課程安排相關事宜，及再與縣府社會局勞工課陳先

生及課長連絡確認後續提報登錄作業。 

 

七、許主任明質 

(一)本學期（102-2）已辦理兩場次研習： 

1、103年 4月 22日上午 9時 30分至 11時 30分辦理「公文寫作與流程」研

習，邀請澎湖縣政府消防局洪添英秘書擔任講座，並通報所有約僱人員、

專案人員、行政助理及其他有興趣之教職員到場聆聽，增進同仁公文寫作

知能。 



2、103年 5月 27日上午 9時至 11時 40分辦理「行政中立」研習，邀請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邱華君委員擔任講座，俾使本校教職員工於執行職

務時能保持公正衡平、嚴守行政中立。 

(二)請各單位轉知同仁申請公假、出差案件，應確依本校教職員出差、公假注意事

項第 5 點：「出差、公假應於事前提出，各單位主管對於出差事由及人數、天

數，應依據本注意事項之有關規定並考量分配之差旅費額度，詳加審核，再循

行政系統送會有關單位後，報請校長核定。」規定辦理。 

(三)行政院 103年 4月 18日院授人培字第 1030030629號函修正政府機關調整上班

日期處理要點第 4點：上班日為星期一或星期五，其後一日或前一日逢星期二

或星期四之農曆除夕及春節假期（指農曆除夕至農曆一月三日及補假）、兒童

節及民族掃墓節連假、端午節、中秋節之放假，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 

(四)經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聘任之兼任教師及協同教學之業界專家，如遇有選課人

數不足，導致開課不成的情況，請系、所、中心務必收回該聘書並通知人事室，

以避免發生聘書誤發情事及確認教師統計人數。（例如原發聘兼任教師 1學年，

惟下學期因故未開課，致聘書聘期與實際聘期不符。） 

(五)接教育部 103年 5月 1日臺教人（二）字第 1030059448號函示：查就業服務

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略以，雇主對所僱用員工，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岐視；

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爰各機關學校於對外公開徵才或招募條件

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不得限制應徵者年齡，並應注意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7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5條第 1項、勞動基準法第 54條第 1項第 1款及行

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 5條第 2項等有關年齡規定。 

 

八、劉主任梅滿 

（一） 本校 103年度截至 5月底止校務基金收支及資本支出計畫執行情形，詳如收

支餘絀表、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附件 1~2）。 

 

 

 

 

 

 

 



主計室工作報告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附件1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103 年 05 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金    額 ％

業務收入 439,750,000 61,190,314.00 55,653,000 5,537,314.00 9.95 229,812,960.00 219,080,000 10,732,960.00 4.90

　教學收入 148,723,000 -3,822,406.00 -5,452,000 1,629,594.00 -29.89 75,660,808.00 71,384,000 4,276,808.00 5.99

　　學雜費收入 123,346,000 -1,397,124.00 0 -1,397,124.00 45,800,499.00 59,206,000 -13,405,501.00 -22.64

　　學雜費減免(-) -10,923,000 -3,768,382.00 -5,462,000 1,693,618.00 -31.01 -4,767,022.00 -5,462,000 694,978.00 -12.72

　　建教合作收入 35,000,000 1,203,000.00 0 1,203,000.00 32,571,084.00 17,000,000 15,571,084.00 91.59

　　推廣教育收入 1,300,000 140,100.00 10,000 130,100.00 1,301.00 2,056,247.00 640,000 1,416,247.00 221.29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0 0.00 0 0.00 21,329.00 0 21,329.00

　　權利金收入 0 0.00 0 0.00 21,329.00 0 21,329.00

　其他業務收入 291,027,000 65,012,720.00 61,105,000 3,907,720.00 6.40 154,130,823.00 147,696,000 6,434,823.00 4.36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69,708,000 60,431,000.00 60,431,000 0.00 134,638,000.00 134,638,000 0.00

　　其他補助收入 20,000,000 4,581,720.00 0 4,581,720.00 19,221,863.00 12,000,000 7,221,863.00 60.18

　　雜項業務收入 1,319,000 0.00 674,000 -674,000.00 -100.00 270,960.00 1,058,000 -787,040.00 -74.39

業務成本與費用 493,129,000 44,610,193.00 38,576,000 6,034,193.00 15.64 223,346,557.00 220,532,000 2,814,557.00 1.28

　教學成本 381,698,000 35,107,714.00 30,054,000 5,053,714.00 16.82 174,863,227.00 169,342,000 5,521,227.00 3.26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345,521,000 31,275,150.00 27,026,000 4,249,150.00 15.72 157,894,947.00 154,301,000 3,593,947.00 2.33

　　建教合作成本 34,892,000 3,758,779.00 2,913,000 845,779.00 29.03 16,574,811.00 14,512,000 2,062,811.00 14.21

　　推廣教育成本 1,285,000 73,785.00 115,000 -41,215.00 -35.84 393,469.00 529,000 -135,531.00 -25.62

　其他業務成本 10,892,000 788,997.00 908,000 -119,003.00 -13.11 2,786,562.00 4,537,000 -1,750,438.00 -38.58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0,892,000 788,997.00 908,000 -119,003.00 -13.11 2,786,562.00 4,537,000 -1,750,438.00 -38.58

　管理及總務費用 99,484,000 8,621,074.00 7,382,000 1,239,074.00 16.79 45,604,360.00 46,241,000 -636,640.00 -1.38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99,484,000 8,621,074.00 7,382,000 1,239,074.00 16.79 45,604,360.00 46,241,000 -636,640.00 -1.38

　其他業務費用 1,055,000 92,408.00 232,000 -139,592.00 -60.17 92,408.00 412,000 -319,592.00 -77.57

　　雜項業務費用 1,055,000 92,408.00 232,000 -139,592.00 -60.17 92,408.00 412,000 -319,592.00 -77.57

業務賸餘(短絀-) -53,379,000 16,580,121.00 17,077,000 -496,879.00 -2.91 6,466,403.00 -1,452,000 7,918,403.00 -545.34

業務外收入 17,281,000 4,476,086.00 5,179,000 -702,914.00 -13.57 9,665,892.00 7,091,000 2,574,892.00 36.31

　財務收入 3,679,000 0.00 0 0.00 413,800.00 0 413,800.00

　　利息收入 3,679,000 0.00 0 0.00 413,800.00 0 413,800.00

　其他業務外收入 13,602,000 4,476,086.00 5,179,000 -702,914.00 -13.57 9,252,092.00 7,091,000 2,161,092.00 30.48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12,202,000 3,881,580.00 5,150,000 -1,268,420.00 -24.63 6,051,098.00 5,906,000 145,098.00 2.46

　　受贈收入 1,050,000 232,000.00 0 232,000.00 2,736,393.00 1,050,000 1,686,393.00 160.61

　　違規罰款收入 100,000 8,960.00 8,000 960.00 12.00 46,795.00 31,000 15,795.00 50.95

　　雜項收入 250,000 353,546.00 21,000 332,546.00 1,583.55 417,806.00 104,000 313,806.00 301.74

業務外費用 17,920,000 1,776,278.00 1,498,000 278,278.00 18.58 7,649,784.00 7,454,000 195,784.00 2.63

　其他業務外費用 17,920,000 1,776,278.00 1,498,000 278,278.00 18.58 7,649,784.00 7,454,000 195,784.00 2.63

　　雜項費用 17,920,000 1,776,278.00 1,498,000 278,278.00 18.58 7,649,784.00 7,454,000 195,784.00 2.63

業務外賸餘(短絀-) -639,000 2,699,808.00 3,681,000 -981,192.00 -26.66 2,016,108.00 -363,000 2,379,108.00 -655.40

本期賸餘(短絀-) -54,018,000 19,279,929.00 20,758,000 -1,478,071.00 -7.12 8,482,511.00 -1,815,000 10,297,511.00 -567.36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一)

實 際 數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法定預算數

本                月                份 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

實 際 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附件2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

中華民國103 年 05 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實支數
應付未

付數
合計(3)

%(3)/(2

)

金額
(4)=(3)-(2)

%(4)/(2

)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0 52,191,000 0 0 52,191,000 11,208,000 4,468,849 0 4,468,849 39.87 -6,739,151 -60.13

土地改良物 0 20,000,000 0 0 20,000,000 600,000 0 0 0 0.00 -600,000 -100.00 業辦理委託

規劃設計作

業中,以致未

能達成預定

進度.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土地改良物 0 20,000,000 0 0 20,000,000 600,000 0 0 0 0.00 -600,000 -100.00

房屋及建築 0 0 0 0 0 0 72,380 0 72,380 72,380 進度超前係

配合業務需

要所致。
　未完工程-房屋

及建築

0 0 0 0 0 0 72,380 0 72,380 72,380

機械及設備 0 13,290,000 0 0 13,290,000 3,600,000 2,806,883 0 2,806,883 77.97 -793,117 -22.03 部分已辦理

採購作業及

辦理驗收程

序核銷作業

中,以致未能

達成預定進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機械及設備 0 13,290,000 0 0 13,290,000 3,600,000 2,806,883 0 2,806,883 77.97 -793,117 -22.03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225,000 0 0 3,225,000 1,125,000 69,000 0 69,000 6.13 -1,056,000 -93.87 部分已辦理

採購作業及

辦理驗收程

序核銷作業

中,以致未能

達成預定進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225,000 0 0 3,225,000 1,125,000 69,000 0 69,000 6.13 -1,056,000 -93.87

什項設備 0 15,676,000 0 0 15,676,000 5,883,000 1,520,586 0 1,520,586 25.85 -4,362,414 -74.15 部分已辦理

採購作業及

辦理驗收程

序核銷作業

中,以致未能

達成預定進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什項設備 0 15,676,000 0 0 15,676,000 5,883,000 1,520,586 0 1,520,586 25.85 -4,362,414 -74.15

總    計 0 52,191,000 0 0 52,191,000 11,208,000 4,468,849 0 4,468,849 39.87 -6,739,151 -60.13 部分已辦理

採購作業及

辦理驗收程

序核銷作業

中,以致未能

達成預定進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土地改良物 0 20,000,000 0 0 20,000,000 600,000 0 0 0 0.00 -600,000 -100.00

房屋及建築 0 0 0 0 0 0 72,380 0 72,380 72,380

機械及設備 0 13,290,000 0 0 13,290,000 3,600,000 2,806,883 0 2,806,883 77.97 -793,117 -22.03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225,000 0 0 3,225,000 1,125,000 69,000 0 69,000 6.13 -1,056,000 -93.87

什項設備 0 15,676,000 0 0 15,676,000 5,883,000 1,520,586 0 1,520,586 25.85 -4,362,414 -74.15

總    計 0 52,191,000 0 0 52,191,000 11,208,000 4,468,849 0 4,468,849 39.87 -6,739,151 -60.13

主計室工作報告

改進措施
實際執行數 比較增減(-)

執行情形

差異或

落後原因
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本  年  度  可  用  預  算  數

累計預算分

配數(2)
 計  畫  名  稱

本 年 度

奉准先行

辦 理 數
合計(1)

本年度

法    定

預算數

調整數



九、翁院長進坪 

(一)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本院共計 11 位老師提

出申請。 

(二) 103年 5月 7日嘉義縣議會黃尚文秘書長等一行人，參觀本院食品教育館、太

陽能教育館、風力教育館、風車公園、海洋生物教育館。 

(三) 103年 5月 14日馬公國小教職員工等約 60人，至本校進行教學參觀活動，參

觀本院食品教育館、太陽能教育館、風力教育館、風車公園、海洋生物教育

館。 

(四) 103 年 5月 25 日成功大學老師與蘇聯來賓等一行人，參觀本院海洋生物教育

館。 

(五) 103年 5月 28日高雄應用大學教務長等一行人，參觀本院海洋生物教育館。 

(六) 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技優學程設備更新案共獲約 1880 萬元補助，本院資訊

工程系分配經費為 200萬元設備費，以採購計畫所需設備。 

(七) 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技優學程（資訊工程系）目前工作進度安排為：(1)每週

三晚上 19:00~21:00於 D317提供 CCNA、ITE網通類等資訊專業證照課程輔

導；(2)編撰新版 CCNA資訊專業證照課程教材；(3)編撰新版 CEH資訊專業

證照課程教材；(4)編撰 CIW資訊專業證照課程教材；(5)於每週授課過程中，

持續鼓勵同學報考資訊專業證照。 

(八) 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技優學程（電機工程系）目前工作進度安排為：(1)規劃

課程工業配線實務(一)之工業配線丙級考照考場；(2)規劃課程電力電子實務

(一)(二)之工業電子丙級/電力電子乙級考照考場；(3)訂定檢定考照設備規格

並與廠商洽談中；(4)收集及擬定工業配線乙級高壓及太陽光電檢定設備的規

格；(5)與廠商談細節與現場勘察。 

(九) 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技優學程（電信工程系）目前工作進度安排為：(1)欲採

購設備「通訊電子電路模組」徵求廠商報價中；(2)「通訊技術」乙丙級證照

輔導正常進行，預計六月考照。 

 

十、蔡院長明惠 

（一）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4 月 10 日邀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劉代洋

教授，主講:澎湖設置國際觀光度假區之系統動態分析研究。 

（二） 應用外語系 4月 12-13日辦理全民英檢初級複試測驗。 



（三） 通識教育中心第六屆菊曦文學獎開始徵稿至 4月 15日止。 

（四） 航運管理系莊義清主任 4月 21日至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沛榮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進行校外實習機構及實習內容評估。 

（五）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4 月 24 日邀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羅清俊

教授，主講:打開天窗說量化：量化研究設計運用在碩士論文的技巧。 

（六） 應用外語系 4月 26日辦理 103 (Teaching Knowledge Test)TKT證照輔導測

驗。 

（七） 應用外語系 4月 27日辦理多益測驗。 

（八） 資訊管理系針對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計畫，提出「企業電子化系統

開發學分學程」。 

（九） 資訊管理系與哈瑪星科技、君茂科技、盈智開發等合作廠商簽訂產業學院合

作備忘錄, 並協同規劃課程內容與學生甄選事宜。 

（十） 通識教育中心獲得「103 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提升學生外語能力計

畫」經費補助。 

  (十一) 通識教育中心開設[多益測驗衝刺班]與[英語菁英班]招生中。 

  (十二) 通識教育中心協助學生及本校教職員考取英語証照，利用課餘時間開設[英 

         語之夜:學習講座]與[教職員英語類証照輔導服務]活動訊息公告於網站上。 

  (十三) 通識教育中心獲國科會補助辦理學術研習營，主題為：「女性主義與倫理 

         學」，預計 5月 12日舉辦，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十四) 航運管理系 5月初進行各廠商徵才(復興航空馬公站、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昱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萬達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DHL國際快遞) 

         活動電話調查。 

  (十五) 航運管理系 5月初辦理立榮航空暑假實習面試徵選。 

  (十六) 應用外語系 5月份 28位學生協助推動澎湖縣立中山國小及文澳國小英語 

         補救教學課程。 

  (十七) 應用外語系 5月 3~4日、5月 17~18日 4位學生（盧思情、劉中倫、謝侑晟、 

         劉芳妤）協助中興國小英語假期營。 

  (十八)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5月 5日邀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劉宜芬教 

         授，主講:行銷研究實驗設計之經驗分享。 

  (十九)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5月 5日起開辦「兩岸經貿商務人才認證檢定」輔導班及 

        「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證檢定」輔導班。 



  (二十) 人文管理學院 5月 7日辦理院長遴選候選人說明會，5月 21日辦理院內教師 

         行使院長候選人同意權投票。 

(二十一)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5月 7日起舉辦「強化學生校外實習能力業界師資職訓 

         輔導會」系列活動。 

(二十二) 航運管理系 5月 8日至 5月 29日辦理「ABACUS證照考試」輔導。  

(二十三) 通識教育中心與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合作辦理[第 36屆金穗獎影展] 

         自 4月 28~5月 9日在圖資館三樓及 310階梯教室播放。   

(二十四) 通識教育中心外語教學組開設[英語實力養成班]，即日起至 5月 9日報名 

         截止。 

(二十五) 應用外語系 5月 9日聘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客艙安全檢查員陳怡如小姐主 

         講「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空服員」。 

(二十六) 資訊管理系 5月 10日辦理 ITE電腦證照考試。 

(二十七) 通識教育中心 5月 12日與科技部辦理學術研習營。 

(二十八) 人文管理學院 5月 13日邀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文昌教授，主講:如 

         何提升管理學院教育品質。 

(二十九)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5月 14日邀請中崗科技公司曾士庭工程師，主講: 

         決策支援分析軟體介紹。 

  (三十)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5月 16日起開辦「門市服務技術士乙級技能檢定」輔 

         導班。 

(三十一) 資訊管理系 5月 19日辦理校外實習生回校進行「經驗分享與實習心得發 

         表會」。 

(三十二) 應用外語系 5月 23日聘請張柳芬小姐主講「TKT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三十三) 資訊管理系學生專題榮獲 2014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化系統創意應用 

         競賽第二名。 

(三十四) 通識教育中心 6月 5日承辦科技部補助之「2014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十 一、張院長良漢 

工作報告 

       (一) 餐旅系於 3月 25日至 5月 22日承辦澎湖縣政府委託辦理「103年職業訓 

           練計畫」-複合式餐飲管理培訓班。 

       (二) 觀休系白如玲老師於 4月 1日擔任社團法人雲林縣生命協會所辦理訪視服 



           務員職前訓練講師。 

       (三)  4 月 1日至 20日海運系「漁翁落花生 鐵馬訪古厝」計畫辦理西嶼伴手禮 

           徵選。 

       (四) 海運系於 4月 7日至 8日與澎管處共同辦理 103年度水上摩托車教育研習。 

       (五) 餐旅系配康桓甄老師合課程安排，於 4月 8日帶隊參訪澎湖民宿。 

       (六)  4 月 7日至 30日海運系「點石成金」計畫於馬公航空站辦理石藝競賽。 

       (七) 觀休系趙惠玉老師於 4月 11日赴校外實習單位「台北君悅大飯店」，參與 

           實習生聚會。 

       (八) 餐旅系吳烈慶主任於 4月 15日出席「院童餐食供膳服務」案採購評選委 

           員會議。 

       (九) 餐旅系吳烈慶主任於 4月 20日擔任志仁高中廚藝競賽評審。 

       (十) 觀休院於 4月 24日協助辦理遠東航空公司徵才活動。 

     (十一) 觀休系王雯宗老師於 4月 25日赴國立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暨運籌管理 

           究所專題演講。 

     (十二) 觀休系王雯宗老師於 4月 25日赴國立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暨運籌管理 

           究所專題演講。 

     (十三) 觀休系通過 103年 DTL推廣中心遴選，成為合格 DTL推廣中心，推廣 

           人員為：白如玲老師、王淑治老師、林菁真老師。 

     (十四) 觀休系于錫亮老師 5月 2日參加台灣海洋產學策進會籌備會。 

     (十五)  5月 5日觀休系方祥權老師至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辦理「102學 

           年度升學輔導博覽。 

     (十六)  5月 7日觀休系李明儒主任受漁業廣播電台邀訪：談澎湖的石滬之旅、 

           澎湖跳島之旅。 

     (十七)  5月 8日至 11日海運系蘇焉老師帶領同學駕駛海運三號帆船前往參加台 

           灣國際遊艇展。 

     (十八) 餐旅系承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辦理「烘焙食 

           品丙級證照班」培訓班，開班日期於 5月 9日至 6月 27日止。 

     (十九)  5月 10日至 11日觀休系趙惠玉老師、王雯宗老師及白如玲老師受聘擔 

           任進修推廣部辦理之「103年度顧客福管理師國際證照班」（推廣教育非 

           學分班）授課講師。 

     (二十)  5月 12日觀休系趙惠玉老師擔任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課程講座。 



   (二十一) 餐旅系陳宏斌老師於 5月 14日至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參加由勞動 

           部舉辦「103年度飲料調製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具監評人員 

           資格者研討」。 

   (二十二)  5月 17日海運系辦理海運三號帆船下水典禮。 

   (二十三)  5月 18日至 5月 23日餐旅系陳宏斌老師、海運系陳正國老師及觀休系楊 

           倩姿老師至日本參加中華觀光管理學會舉辦「2014郵輪經營管理種子教師 

           證照研習」活動 。 

   (二十四)  5月 18日觀休系李明儒主任參加中華觀光管理學會舉辦之「郵輪經營管 

           理種子教師證照研習」。 

   (二十五)  5月 18日餐旅系陳立真老師至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擔任「103 

           年度全國技術士檢定第 1梯次中餐烹調職類丙級術科測試監評人員。 

   (二十六) 觀休院於 5月 23日至 25日辦理「2014年第二屆 海洋觀光暨運動休閒產 

           業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十七)  5月 30日觀休系方祥權老師參加 2014年正修科技大學辦理運動休閒、觀 

           光暨餐旅產業永續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二十八) 觀休系趙惠玉老師承辦台北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人力中心營運所之 

          「國際觀光旅館建立工作內容與服務標準之研究」計畫。 

   (二十九) 觀休系與中央科學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簽署合作備忘錄。 

活動訊息 

       (一) 觀休系於 4月 8日邀請株式會社 JTBコーポレートセールス グリーンマ 

           イル有限会社進行日本海外實習面試。 

       (二) 觀休系於 4月 9日邀請東南旅行社廖培沅副總至本系協同教學授課。 

  (三) 餐旅系於 4月 16日辦理「校外實習成果分享」座談會。 

  (四) 觀休院於 4月 22日辦理吉他獨奏會，邀請吉他演奏家吳建南先生擔綱演 

      出。 

       (五) 觀休院於 5月 7日辦理教學觀摩，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王國欽教授專題 

           演講。 

       (六) 觀休院於 5月 7日辦理院週會專題演講，邀請嘉義縣議會黃尚文秘書長專 

           題演講。 

       (七) 海運系於 5月 8日邀請教育部李昱叡科長專題演講。 

 



十二、于主秘錫亮 

（一） 103 年度 03 月份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已順利填報完畢，相關資料

已函報雲科大，感謝各單位的協助。另於 06 月 09 日至 06 月 13日開

放修正當期及歷史資料，請欲修正同仁於 06 月 10 日前，填寫申請表

送本室辦理。  

（二） 秘書室網頁已新增內部控制專區，並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網頁連結內部控

制相關規定、內部控制共通性作業範例、教育及宣導訓練等項目，提供

同仁執行內部控制業務之參考。  

（三） 有關員額減列一事，昨日已召開第一次檢討會議，重點如下：1.承辦人

電子公文流程設定不正確。2.公文附件報表無逐級核章。3.以電話請示

教育部未作成電話紀錄。4.公文收辦即為主辦單位，工作權責劃分有疑

義時應依程序辦理。  

（四） 為提升公文時效，處理紙本公文請確實註明日期時間。  

（五） 使用學校經費出差或公假，請於事前提出申請並經一層核准。 
 

 

柒、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則第三十九條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請  討論。 

說明： 

一、為考量學生修課權益，修訂本校學業成績不及格應予退學規定，將學則第三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連續兩學期 

    者，修訂為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連續兩學期者。 

    同條文第三款連續兩學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 

    分之二者，修訂為三學期。 

二、本案業經103年4月9日第1次教務會議及103年4月17日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檢附「各校取消2分之1或3分之2退學規定彙整表」1份。 

四、本修正條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三十九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

學者。 

二、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

分之二連續兩學期者，身心

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

需要，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

退學之規定。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

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

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

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

運動績優學生，連續三學期

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三分之二者。 

四、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內

者，不受第二、三款之限制。 

五、體育、軍訓(謢理)選修課程

學分數，應併入前二、三、

四款學分數內核計。 

六、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

屬學系之規定應修之科目與

學分者。 

七、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八、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

獎懲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九、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他校

註冊入學者。 

十、無前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

者。 

第 三十九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

學者。 

二、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

分之二或連續兩學期二分之

一者，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

狀況及學習需要，並不適用

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

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

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

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

運動績優學生，連續兩學期

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三分之二者。 

四、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內

者，不受第二、三款之限制。 

五、體育、軍訓(謢理)選修課程

學分數，應併入前二、三、

四款學分數內核計。 

六、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

屬學系之規定應修之科目與

學分者。 

七、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八、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

獎懲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九、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他校

註冊入學者。 

十、無前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

者。 

 

 

 

為考量學生修課權益，將第二款

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連續兩學期

者，修訂為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

連續兩學期者。 

將第三款連續兩學期學期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修訂為三

學期。 

 

 

 

 



 

 

 

 

 

 

 

 

 

 

 

 

 

 

 

 

 

 

 

 

 

 

 

 

 

 

 

 

 

 

 



 

 

 

 

 

 

 

 

 

 

 

 

 

 

 

 

 

 

 

 

 

 

 

 

 

 

 

 

 

 

 



 

 

 

 

 

 

 

 

 

 

 

 

 

 

 

 

 

 

 

 

 

 

 

 

 

 

 

 

 

 

 



 

 

 

 

 

 

 

 

 

 

 

 

 

 

 

 

 

 

 

 

 

 

 

 

 

 

 

 

 

 

 



 

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專利申請辦法」，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2年度第二次專利審查委員會決議，提案修改本校專利申請辦法。 

二、檢附修正後條文及對照表。 

擬辦：本辦法業經一○三年一月十六日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補提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追任。  

決議：修正後依程序重提各委員會議審議。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職員專利申請辦法 

原始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加強
研究發展成果專利化，鼓勵創新及提
昇研究水準，特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
學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專利申請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加強研究發展成果專
利化，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準，特訂
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職員專利申請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
人員」改為「教職員」。 

第二條 

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具專利
申請價值，經校外政府機關認可之專
利事務機構審核通過者，應以校方為
專利申請人及所有權人（創作人得保
有專利創作或發明人資格）提出專利
之申請，其申請專利所需之費用及專
利權維護費（以二年為原則）由學校
補助並為法定付款人，惟同ㄧ申請人
一年申請專利所需費用以5萬元為
限。申請專利所需之費用發明人或創
作人亦可採分攤比例方式辦理。 

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研究成果具專利申請價值，
經校外政府機關認可之專利事務機構審
核通過者，應以校方為專利申請人及所
有權人（教職員得保有專利發明人資格）
提出專利之申請，其申請專利所需之費
用及專利權維護費（以三年為原則）由
學校補助並為法定付款人，惟同ㄧ發明
人一年專利申請及維護所需費用以5萬
元為限。申請專利所需之費用，亦可由
發明人採分攤比例方式辦理，其分擔分
例如下： 

 

項目 

專利費用分攤
比例 

收益分配比例 

發明人 校方 發明人 

1 0% 80% 20% 

2 
每增加1個百

分比 
-0.6% +0.6% 

3 … … … 

4 
每減少1個百

分比 
+0.6% -0.6% 

5 100% 20% 80% 
 

費用分擔比例明列，技
術移轉管理要點於專
利申請辦法更後，同步
進行調整；維護年限增
為 3年；刪除創作人。 

第三條 

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依本辦法申請專
利者，日後發生經濟利益時，創作人
或發明人收益分配可依本校技術轉移
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專利申請、維
護之經費來源由本校五項自籌收入及
學雜費收入支應。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依本辦法申請專利者，日後
發生經濟利益時，發明人收益分配可依
本校技術轉移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專
利申請、維護之經費來源由本校五項自
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支應。 

刪除創作人。 

第四條 

本辦法之各項業務由本校島嶼產業創
新育成中心統籌辦理，經專利審查委
員會通過，透過採購程序後指定專利
商標事務公司統一辦理，若申請人以
低於指定專利商標事務公司之辦理費
用，亦可自行選擇專利商標事務公司
辦理，惟辦理費用若係10萬元以上且
由學校負擔，亦仍應透過採購程序委
託，非由申請人自行選定受託單位。 

第四條 

本校專利之申請須經島嶼產業科技創新
育成中心統籌辦理，經專利審查委員會
通過，透過採購程序後指定專利商標事
務公司統一辦理。若發明人以低於指定
專利商標事務公司之辦理費用，亦可自
行選擇專利商標事務公司辦理；若發明
人以高於指定專利商標事務公司之辦理
費用，可選擇自行負擔超出金額，或請
述明原因並經校長簽准後，始得辦理後
續申請事宜。惟辦理費用若係10萬元以
上且由學校分擔，亦仍應透過採購程序
委託，非由發明人自行選定受託單位。 

專利相關費用合理化。 



第五條 

為保護本校及申請人專利的權利，本
校島嶼產業創新育成中心、發明人或
創作人應與專利商標事務公司簽訂保
密合約。 

第五條 

為保護本校及發明人專利的權利，本校
島嶼產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發明人應
與專利商標事務公司簽訂保密合約。 

補齊「全名」，並刪除
創作人。 

第六條 

本校專利之申請，採一年二次審查為
原則，各申請人應於當年五月及十月
召開審查會議前造冊，備齊相關佐證
資料送島嶼產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提
出申請(表格另訂)，由島嶼產業科技
創新育成中心彙提本校專利審查委員
會評審。 

第六條 

本校專利之申請，採一年三次審查為原
則，各發明人應於當年三月、六月及十
月召開審查會議前，備齊相關佐證資料
送島嶼產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提出申
請(表格另訂)，由島嶼產業科技創新育
成中心彙提本校專利審查委員會評審。 

審查期間修改並增列
為每年 3、6、10月。 

第七條 

專利審查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九人，
副校長、研發長、相關學院院長為當
然委員外，另由校長指定之校內、外
學者專家若干人為遴聘委員共同組成
之，並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島嶼產
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前
項遴聘委員聘期為一學年，期滿得續
聘，任期內出缺時，續聘委員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無。 無。 

第八條 

專利審查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
非本校兼職委員出席會議時，得依規
定支給出席費或審查費。 

無。 無。 

第九條 

專利申請之審查內容由審查委員針對
該申請案進行技術轉移之可行性評
估。 

第九條 

本校專利申請之審查內容由審查委員針
對該申請案進行技術轉移之可行性評
估。本校教職員曾由校方補助申請及維
護之專利權達三件（含）以上，且未曾
進行技術移轉者，視同放棄後續年度之
專利權申請補助權利。 

增列未曾有專利技轉
之發明人，總額管制。 

第十條 

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依本辦法申請專
利者，經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
專利者，其申請費、證書費、專利年
費、事務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
納之專利規費等皆由學校統籌負擔費
用。 

第十條 

1.本校教職員依本辦法申請專利者，經
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申請專利者，
其申請費、證書費、專利年費、事務
所手續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
規費等皆由學校統籌負擔費用。 

2.當本校所屬專利權產生授權行為，其
相關規費分擔比例如下： 

(1)專屬授權：後續年度之專利權相關
規費由被授權方負擔。 

(2)非專屬授權：後續年度之專利權相
關規費依授權金各方分配比例負
擔。 

增列專屬授權及非專
屬授權相關規費分擔
比例。 



第十一條 

島嶼產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應於取得
專利權二年後，請求委員會審查，檢
討該專利是否有繼續維護之必要。若
無繼續維護必要，得將專利所有權移
轉發明人。為兼顧本校與原創作者之
權益，專利權讓與變更費用由原創作
者自行負擔，請原創作者於專利證書
屆滿二年日期前二個月，親自於育成
中心領回專利證書並簽具專利申請權
讓與契約書與專利權讓與登記申請
書，以利後續原創作者自行維護事宜。 

第十一條 

島嶼產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應於取得專
利權三年後，請求委員會審查，檢討該
專利是否有繼續維護之必要。審查後若
無繼續維護之必要，始得放棄維護，或
另以有償方式（包含該專利申請及維護
費用）將專利權讓與發明人，其專利權
讓與變更等相關費用，由發明人自行負
擔。 

1、專利權維護年限改
為三年。 

2、不繼續維護後，待
時效結束   

   喪失。 

3、專利不得由發明人
無償取回。 

4、刪除創作人。 

第十二條 

本校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本校島嶼產
業創新育成中心聘相關法律顧問統一
處理，本校發明人或創作人應全力協
助之。 

第十二條 

本校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本校島嶼產業
創新育成中心聘相關法律顧問統一處
理，本校發明人應全力協助之。 

刪除創作人。 

第十三條 

本校發明人之義務如下: 

一、經付費期間，專利所有權為學校。 

二、發明人於專利案之申請、審查、
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
法律程序對其發明內容應負答辯責
任。 

三、發明人應配合島嶼產業科技創新
育成中心或研發處實施該發明之推廣
應用。 

四、創作人亦同。 

第十三條 

本校發明人之義務如下: 

一、專利所有權人為學校。 

二、發明人於專利案之申請、審查、異
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律
程序對其發明內容應負答辯責任。 

三、發明人應配合研究發展處實施該發
明之推廣應用。 

刪除創作人。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之
規定辦理。 

無。 無。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
過，再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備，
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議通過，再送校務會議審議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詢問教育部，本辦法為
免報部核備事項。 

        

 

 

 

 

 

 

 



討論事項(三)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委員會 

案  由：研提本校向教育部申辦「公私立大專校院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 

計畫」，請  討論。 

說  明：為推動本校之性別主流化，提升學校教育人員之性別平等意識，落實本校性 

別平權及友善之校園環境，擬向教育部申請 103年度「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推 

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補助。計畫書詳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壹、依據 

 公私立大專校院比照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 

貳、目標 
一、本校透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之機制循序推動性別主流化之

政策。 

二、本校透過性別意識培力，強化全校教職員工生性別平等意識及相關知能，逐步提

升其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等概念，增長性別主流化之

知能。 

三、本校落實針對各項方案計畫研擬（含行政計畫及工程計畫等）、法規研修、課程教

學及各項活動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使學校之各項業務及預算編列均納入性別

觀點。 

四、本校逐步推動各單位將性別觀點納入問題分析、方案計畫研擬、法規制定、課程

教學、活動規劃、經費與資源分配之中，以落實建置性別友善無歧視之校園，進

而保障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之不同，而受到

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參、辦理單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肆、實施對象 

 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伍、推動措施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一）組織：  

1.召集人：由性平會主任委員擔任，負責召開與主持推動小組會議。 

2.成員：除召集人外，餘由性平會委員推選 4-8人擔任小組成員，其中含教師代

表、學生代表至少各 1人（若男女合校，應有男女學生代表各 1人），任一性別比

例達三分之一以上。 

3.列席人員：本校各一級行政單位應指派 1人擔任該單位性別主流化業務之聯絡

窗口，並參加推動小組之會議及提報各單位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成果。 

（二）任務： 

以「推動校園性別主流化」為主： 

1.性別主流化業務之諮詢規劃。 

2.性別主流化觀念宣導及推動事宜。 

3.推動全校教職員工之性別主流化工作及訓練事項。 

4.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審議事宜。 

5.落實本校性平會中性別主流化相關議題之決議。 

6.其他促進性別主流化事宜。 



（三）集會： 

1.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 2次。 

2.會議提案內容包括：本校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成果報告、性別主流化訓練規

劃、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預算審議、任務編組委員性別比例、歷次性平會中性別主

流化相關議題之決議辦理情形及本校推動性別主流化事宜。 

（四）推動小組交流研習： 

推動小組成員應參與教育部人事處辦理之性別主流化交流研習活動。 

二、性別統計與分析 

（一）建置並充實性別統計資料。支援本校各單位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所需之性

別統計，並檢討是否需要增加統計項目。 

（二）透過區分性別的統計資料呈現，瞭解全校教職員工生中不同性別者及弱勢群

體的的社會處境，並進而利用性別統計資料及相關資訊，從性別意識之觀點來分析

性別處境及現象。 

（三）於本校性別統計專區定期更新及檢視並提供國內外相關性別統計與分析報告

資料，以作為各單位擬定方案計畫之參考。 

（四）每年調查全體教職員工生對學校性別主流友善環境建置現況滿意度及具體建

議事項，作為修正學校政策的基礎。 

（五）本校各單位應定期統計下列資料，並加以分析： 

1.教職員工生性別統計（含一/二級主管、學生社團領導人）。 

2.各委員會委員性別統計。 

3.學生入學管道與就讀科系性別統計。 

4.各科目任課教師之性別比例。 

5.各項資源（包含硬體設備、空間）分配及使用情形之性別統計。 

6.各項經費（包含獎勵經費）分配及使用情形之性別統計。 

7.性別主流化業務之預算編列數及執行數。 

三、性別影響評估 

（一）訂定性別影響評估審議注意事項：作為檢視學校各項方案計畫研擬（含行政

計畫及工程計畫等）、法規研修、課程教學及各項活動計畫等是否符合性別平等之

參考，並據以修正。 

（二）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本校於研擬計畫、研修法規及各項活動規劃初期，即應

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諮詢該校性平會委員及不同性別者意見，於研擬中期，應提交

性平會審議，並完成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針對不同性別者的影響及受益程度進行

評估檢討，以落實將性別觀點納入計畫、法規及活動中。 

（三）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辦理內部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訓練內容包含操作方

式及案例介紹或研析。 

四、性別預算 

（一）本校進行計畫、法規及活動各階段，應運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檢視性別

相關預算之編列。並優先考量對於不同性別者及弱勢群體之友善環境建置，且賦予

不同性別者共同參與預算編列機會。 

（二）每年由本校主計室彙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三）逐步發展學校性別預算流程、作法及範例。 

（四）辦理性別預算相關訓練。 

五、性別意識培力 



（一）性別主流化研習營： 

以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為對象，每年施以至少 2至 6小時之訓練，研習訓練

內容包含性別主流化概念、六大工具（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

評估、性別意識培力及組織再教育）及其運用與實際案例，課程內涵可結合各單位

業務。 

（二）本校主管性別主流化訓練：以校長及一級主管為訓練對象。學校一級主管

均應接受以性別主流化整體架構、策略運用等相關研習訓練，每年施以至少 2至 6

小時之訓練。 

陸、各單位分工 

一、性別統計調查與分析：人事室、教務處主辦，主計室協辦。 

二、性別預算編列：學務處主辦，主計室協辦。 

三、性別意識與能力之教育、培訓：人事室主辦，通識教育中心協辦。 

四、問卷設計及調查：人事室主辦，通識教育中心協辦。 

五、本計畫推動績效與影響評估：人事室主辦，學務處協辦。 

柒、計畫擬訂及評估 

一、擬訂辦理計畫： 

  本校擬訂未來 1學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內容依學校業務狀況推動性

別主流化，並需提報學校校務會議通過。 

二、計畫評估： 

  本校於每學年結束前，提報當年度成果計畫至學校推動小組進行檢討，推動

小組通過後提報學校校務會議討論。 

三、獎勵措施： 

  推動性別主流化有具體成效之有功人員，得給予適當獎勵。 

捌、經費來源： 

  由學校編列納入年度預算。 

玖、預期效益：   

一、強化本校教職員工生性別意識與知能，落實本校推動性別主流化。 

二、提昇性別影響評估質與量，將性別觀點納入本校計畫研擬、法規研修、課程

教學、活動辦理、預算編列及資源分配中，以提昇性別影響評估質與量，將性別觀

點納入本校計畫研擬、法規研修、課程教學、活動辦理、預算編列及資源分配中，

以落實建置性別友善無歧視之校園，進而保障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

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之不同，而受到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討論事項（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3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 

二、教務處業依部頒「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箋請各權責單位依財務指

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等，分別查填數據資料。依各項指標分析，本校已

符合學雜費調整之基本條件（如附件 1）。 

三、本處先行彙整各國立技專校院 102學年度各部別、學制學雜費收費標準，分別與

本校收費標準進行差額比較（如附件 2）。依比較結果顯示，本校現階段大學部、

碩士班在學雜費收費標準均屬最低。另本校近三年財務收支狀況，以及學雜費審

議程序流程，如附件 3至 4。 

四、本案業經 103年 5月 19日召開「學雜費審議委員會」決議： 

  （一）103 學年度全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漲 2.06%（適用於各部別、系所及各年

級）。 

  （二）提撥調漲後收入用於學生社團（30%）、校外競賽（30%），其餘經費由學

校統籌（40%）使用。 

  有關學雜費調整前、後收費標準如下： 

單位：元 

學制別 學院別 
每學期學雜費 

調整前 調整後 差額 

日四技 
海工院 23,173 23,650 477 

人管院、觀休院 20,118 20,532 414 

進四技 人管院、觀休院 851 869 18 

進二專 海工院 788 804 16 

碩士班 
海工院 11,600 11,839 239 

人管院、觀休院 10,200 10,410 210 

碩專班 人管院、觀休院 10,200 10,410 210 

五、為使學生得以陳述意見，業於 103年 5月 23日辦理「學雜費調整學生說明會」，

邀請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及研究所學生與會，會中說明調漲原由、計算方法及意

見溝通，經出席學生同意調整並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六、本校 103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是否同意調漲報部？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 1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 

審議

項目 
審議基準 業務單位 

自評結果 

是 否 

財
務
指
標 

一、近三年自籌數高於學雜費收入。 主計室 ■  

二、近三年常態現金收入扣除常態現金支出後

之常態現金結餘，占常態現金收入之比率

(即常態現金結餘率)，未超過百分之十五；

或超過者具合理資金運用計畫。 

主計室 ■  

助
學
指
標 

一、國立學校應達百分之一點五以上，作為學

生獎助學金。但提撥金額不得低於本辦法

九十七年六月○日實施前該學年度學雜

費收入百分之三。 

主計室 ■  

二、獎助學金之助學金比率逾百分之七十。 學務處 ■  

三、該學年度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學務處 ■  

辦
學
綜
合
成
效
指
標 

一、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為一

等，且科、系、所、學位學程、院評鑑無

列為第三等第或四等第者。 

秘書室 ■  

二、近三年無違背本辦法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

事。 

教務處 ■  

三、近三年因校(財)務違法或不當，情節重大，

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 

秘書室、主計室  ■ 

四、該一學年度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在二十

五以下。 

教務處 ■  

 

 

 

 

 

 

 

 

 



附件 2 

102學年度本校學雜費與他校收費基準一覽表（大學部、專科部） 

單位：元 

編號 

部別及類別 

 

學校名稱 

日間部 進修部 

工業類 商業類 商業類 
工業類 

(專科部)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3,173 20,118 851 788 

2 國立金門大學 25,390 22,042 927 － 

3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25,394 22,794 1,941 －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5,400 21,700 19,730 － 

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6,240 22,770 900 － 

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6,261 22,799 － － 

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26,277 22,812 1,036 － 

8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26,279 22,814 － － 

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27,029 23,466 985 915 

1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27,580 24,000 1,080 － 

1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7,700 24,100 16,100 － 

1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7,845 24,182 － － 

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 21,520 800 － 

14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 21,520 1,250 － 

與他校共計 14所比較 

（從低排序） 
1 1 2 1 

 



102學年度本校學雜費與他校收費基準一覽表（研究所） 

單位：元 

編號 

部別及類別 

 

學校名稱 

日間部 進修部 

工業類 商業類 理農類 商業類 

學雜費 

基數 
學分費 

學雜費 

基數 
學分費 

學雜費 

基數 
學分費 

學雜費 

基數 
學分費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600 1,500 10,200 1,500 11,600 1,500 11,600 4,200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700 1,200 11,700 1,200 － － 11,700 3,600 

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750 1,400 10,050 1,400 － － 12,000 5,000 

4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2,197 1,471 10,305 1,471 － － 10,795 4,227 

5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2,473 1,492 10,597 1,492 － － 11,124 4,120 

6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12,900 1,470 12,600 1,470 － － 12,600 4,410 

7 國立金門大學 12,900 1,500 10,900 1,500 － － － － 

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2,940 1,540 10,939 1,540 － － 10,939 4,621 

9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3,000 1,500 12,000 1,500 12,600 1,500 12,000 4,200 

1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3,210 1,560 11,160 1,560 － － 15,380 8,200 

1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3,321 1,650 11,319 1,650 － － 16,500 8,800 

1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3,740 1,610 11,460 1,610 13,250 1,610 11,460 4,850 

13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 － 10,400 1,450 12,300 1,450 10,400 3,600 

14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 － 10,400 1,450 － － 10,000 8,000 

與他校共計 14所比較 

（從低排序） 
1 6 2 8 1 2 7 4 



 

 

 

 

 

 

 

 

 

 

 

 

 

 

 

 

 

 

 

 

 

 

 

 

 

 

 

 

 

 

 



 

 

 

 

 

 



捌、臨時動議 

一、古代表鎮鈞:有關學校宿舍增建與否，應作成決議，另建議往後各會議代表及委員 

               出席率、有否全程參與，可考慮辦理簽到退或紀錄點數以獎勵參與教 

               師，並可納入學校教師評鑑考量。 

二、王月秋代表:配合趨勢建議學校延長學生海外實習期間，將原訂半年時間延長為一 

               年，避免學生因海外實習而必須辦理休學，影響學生順利畢業。 

三、賴代表素珍:教學大樓電子看板已故障，是否維護更新抑或重新設置於校門口，以 

               利公布學校重要訊息及各項活動。 

玖、主席結論: 

一、學校宿舍暫緩整建，於下學期校務會議召開時配合作成提案。也非常感謝各位代表 

    能夠配合出席會議並參與意見討論，相信為了學校長遠發展，大家都願意共同參與 

    付出。 

二、對於學生，學校的立場一直希望多給予學習的機會與適時的鼓勵，相信他們的潛力 

    很大，如果可以幫助他們成長進步，學校會給予協助提攜，對於延長海外實習期間， 

    請相關單位再行研議。 

三、學校針對重要訊息及活動刻正進行規劃於校門口重新建置彩繪電子看板，並已提出 

    特殊需求申請計畫，待經費到位後，將會立即設置施作，若無經費補助，亦會編列 

    學校經費予以執行。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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